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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
 

应用学院发〔2018〕2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课堂教学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    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课堂教学管理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

2018 年 6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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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课堂教学管理实施细则 

 

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教学组织形式，为切实加强课堂教

学管理，维护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，保证课堂教学有计划、有秩序

地进行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任课教师应当按学校安排，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

课堂教学活动，严禁私自调课、停课和请他人代课。若有特殊情况，

应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手续。未办理手续或审核未批准而私自调课、

停课或请他人代课者，按《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学差错、

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 第二条  任课教师上课时应当注意为人师表，要做到衣冠整洁，

仪表端正，言行文明，使用普通话教学，不发表有悖师德、公德和

社会准则的言论。 

第三条  任课教师上课时应当携带好课程标准、教材（讲义）、

教案、教学日历、教师手册和教学必备的材料和教具。原则上应当

至少提前 5 分钟到达教室，做好教具、教学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

作。要正确使用教学设备，保持设备完好，保证教学顺利进行。保

证课堂教学时间，不得提前下课。 

第四条  任课教师必须按规定的内容和进度进行教学，不得任

意增减课时和变动教学内容。必须按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备课，科学

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；课堂讲授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、

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；要科学、合理地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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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。 

第五条  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行为，教师具有对课

堂秩序的管理职责。任课教师应当依据规定对学生上课情况进行严

格考核，教育和督促学生自觉遵守课堂纪律，维持课堂秩序。对上

课不认真、扰乱课堂秩序、迟到、旷课的学生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教

育，课后向学生所在学院和学校有关部门反映，任课教师有权依照

相关管理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。 

第六条  任课教师应自觉接受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听课及其他教

学质量检查。 

第七条  任课教师和学生在上课时间必须关闭携带的如手机、

收音机等可发音的电子设备，或将其调到静音状态，以免影响教学。 

  第八条  教师和学生要注意爱护教学场所和设备，注意节约用

电用水。人少时应集中用灯，最后离开的人员应随手关灯。未经管

理人员许可，不得把桌椅、设备搬出教室外，严禁拆取设备。擅自

动用设备造成设备损坏的，除按价赔偿外，将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 

第九条  学生上课时必须按时进入教室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

旷课，衣冠整洁。因病、因事不能上课者，必须事先请假。上课迟

到者必须征得任课教师的同意方可进入教室。 

第十条  师生之间应当相互尊敬，每次上课时，由班长（合班

课由教师指定课代表或值日生）发令起立，向教师行注目礼，教师

还礼后，学生落座。班长应组织学生在课前和课间擦黑板。 

第十一条  上课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教室，不得在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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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或教室附近喧哗。学生在课上应当认真听讲，有问题时应当先举

手，得到教师允许后发问。学生回答教师提问时必须起立。 

第十二条  学生应当遵守公德，尊重他人劳动成果，爱护公物。

应当自觉保持教室卫生，不得在课堂上吃东西，不得在教室吸烟，

不得乱写乱画、乱扔杂物，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旁听课程的人员应当到教务处办理听课手续，并不

得影响正常教学。教师有权拒绝未获得听课资格的人员进入课堂听

课。 

第十四条 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 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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